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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编号：临 2006-005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二零零五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06 年

2月 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6年 2月 20日在北京天竺

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4层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出席董事

九人，董事长刘进奎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二零零五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

反对、零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二零零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此议案九票赞成、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了《二零零五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

反对、零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二零零五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05 年度实现净利润 34,190,558.91 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97,492,135.08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 131,682,693.99 元，提取 10%法定

盈余公积 3,491,273.81元和 5%法定公益金 1,745,636.9元，扣除 2005年分配

的普通股股利 2,800万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98,445,783.28元。公司拟进行

利润分配，以 2005年末 14,000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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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共计派发现金 1,680万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81,645,783.28元，结转下

一年度分配。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公司拟继

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2006 年度报酬

拟定为 28万元。此议案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根据第二届董事会

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杭金亮先生、李青先生、宣顺华先生、

田建国先生、商铁庄先生、高云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张志刚

先生、何小锋先生及刘淑敏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此议案九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召开二零零五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此议案九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06年 3月 23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

甲 6号 4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5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06年 3月 23日上午 10：00 

2、会议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4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审议事项： 

(1) 200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200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0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0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0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7)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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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席会议对象： 

(1)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2) 2006年 3月 20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授权代表；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登记办法：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

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

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4)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2006年 3月 21日至 2006年 3月 22

日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7、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513室 

联系电话：010—80489305 

传真电话：010—80491684 

联系人：郭洪洁、安静峰 

邮政编码：101300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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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杭金亮先生，46 岁，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历任顺义县南法信乡企业公司

经理，顺义县南法信乡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顺义县南法信乡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顺义县南法信乡党委书记，援藏期间任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县委书记，

顺义区高丽营镇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党委书记。 

李青先生，43 岁，研究生，经济师。历任北京无线电三厂质检科代科长，

北京市宣武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北京市委组织部党群干部处、青年干部处、

干部教育处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中益国际经济集团人事处、总裁办、企管

部经理，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宣顺华先生，38 岁，大学文化。历任北京市顺义区计划委员会科员，顺义

区政府办公室科员、副科长、科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田建国先生，45 岁，大学学历，政工师。历任教师、顺义区粮食局办公室

副主任、主任。现任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商铁庄先生，55 岁，大学文化，经济师。历任民航京管局公安处安检站站

长，民航京管局政治部干部处干事、主任科员，首都国际机场劳动人事处科长，

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人劳处副处长，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计划处处长。现任深圳

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云明先生，50 岁，大专文化，经济师。历任顺义区天竺镇办集体企业建

筑队采购员，天竺镇办集体企业构件厂厂长。现任北京冶金工程技术联合开发研

究中心总经理，北京空港广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刚先生，48 岁，研究生，会计师。历任财政部办公厅秘书处科员，财

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辑部、信息部主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基建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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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部主任。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助理。 

何小锋先生，51 岁，研究生，教授。历任广东省韶关市教育局干事，中共

韶关市委宣传部干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新华社香港分社分析员，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调研员，曾兼任北京时空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山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合仕鼎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国外国语大学国

际地域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主任，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州金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刘淑敏女士，46 岁，大学文化，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工作于北京轻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会计科，北京兴亚会计师事务所，顺义区财

政局监督检查科、债券所、投资评审中心等部门。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 

 

 

附件 2：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志刚、何小锋、刘

淑敏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

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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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2月 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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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志刚、何小锋、刘淑敏，作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

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

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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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

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志刚、何小锋、刘淑敏 

2006年 2月 20日于北京 

 
附件 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本人姓名：张志刚、何小锋、刘淑敏 

2. 上市公司全称：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否√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

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否√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

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

人？ 

是□  否√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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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否√ 

 

本人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

独立董事。             

 

              

声明人： 张志刚、何小锋、刘淑敏   

日期：2006年 2月 20日 

 
附件 5：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

公司 200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